朝陽科技大學創新教室借用申請表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
	(分機：      )

	注意事項
	1. 教室借用以本校創新教學課程及相關教學活動為主，如借用時間與課程安排有衝突時，創新教學中心保有臨時異動之權利。
2. T2-306.1教室限48人以下使用，T2-307教室限50人以下使用、T2-307.1教室限49人以下使用，T2-315、T2-316教室限90人以下使用，申請人須為本校教職員。
3. 借用教室前，請先確認上課人數與教室容納人數之相符性，若借用後始發現教室容量不足，請自行另行安排合適教室。
4. 固定時段之借用，請於每學期課程加退選結束前提出申請。
5. 臨時借用，請於教職員資訊系統之【創新教室預約系統】線上借用，除系統關閉期間外(如加退選)，勿使用此紙本借用。
6. 為使設備資源有校利用，借用者因故教室異動，請通知創新教學中心。
7. 非上班日借用，需於前一上班日至創新教學中心借用鑰匙與冷氣搖控器，並於上班日第一天歸還。
8. 本場所不得使用大陸品牌之軟硬體設備及連網系統。
9. 教務處創新教學中心為辦理創新教學借用申請之目的，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(C001辨識個人者)，僅作為使用申請單位借用場地相關事項之聯繫。若未提供正確完整之資料，將無法完成申請需求。如欲更改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規定，當事人得請求閱覽、複製、補充、更正、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刪除之各項權利，請洽創新教學中心A-406(分機：4062)。

	授課班級
	            系(所)      年級      班
	課號
	

	課程名稱
	
	授課教師
	

	學年度
	
	每週(星期)
	
	節次
	第   節 至 第    節

	使用人數
	(請留意使用人數與教室容納人數之相符性)
	符合借用辦法之次序
	(詳借用辦法第二條)

	借用教室
	□T2-306.1 (限48人以下)      □T2-315   (限90人以下)
□T2-307   (限50人以下)      □T2-316   (限90人以下)
□T2-307.1 (限49人以下)         (請留意使用人數與教室容納人數之相符性)

	申請單位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
	
	(請押註日期)
	(請押註日期)

	承辦單位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
	
	(請押註日期)
	(請押註日期)

	會辦單位
□課務組
□營繕組
	
	


114年改版








